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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城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澄城县农业投入品信息化监管服务项目

采购需求

一、基本要求

1.项目概况：

（1）项目名称：澄城县农业投入品信息化监管服务项目

（2）采购预算：459000.00 元

（3）项目概况：为实现农业投入品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双

向追溯，提高我县农业数字化监管水平，围绕农药、兽药、种子、

肥料等生产资料经营销售监管需求，经研究决定结合实际情况，

采购农资门店配置相关设备，对接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，开展

农业投入品监管预警应用。

（4）用途：用于农资门店管理终端购置、运输及伴随服务。

2.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：

2.1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22〕19 号）、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

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、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

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 号）、《关于促进残疾

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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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51 号）、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、生态

环境部、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

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9〕18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

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 号）。

2.3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

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19 号）、《财

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

印发<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

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20 号）。

2.4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

政部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

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23 年第 1 号）。

2.5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

用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陕财办采〔2020〕15 号）、陕西省财政

厅关于印发《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》（陕财

办采〔2018〕23 号）。

2.6《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

策实施范围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35 号）、《财政部办公厅 住

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政府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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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>的通知》

（财办库〔2023〕52 号）。

若享受以上政策优惠的企业，提供相应声明函或品目清单

范围内产品的有效认证证书。

3.供货期限：合同签订生效后 40 天内需要交货完毕、安装

调试完成。

4.供货地点：澄城县县域内

5.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：否

6.质保期：3 年

二、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

他标准、规范

产品质量符合国家、行业规定及招标文件相关要求。

三、采购标的数量和规格

1.参数见附件

2.商务要求

（一）交货地点

澄城县县域内

（二）配送要求

（1）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采购需求和时间要求进行供货；

（2）供应商自备送货车，安排专人及时供货，装卸费、送

货费用及运输安全等费用由供货方自行承担；因运输装卸过程

中造成的损耗，须无条件更换，并承诺不附加任何费用；

（三）售后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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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，供货商应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，

主动做好善后等工作。

四、付款方式

合同签订后 40 天内支付 30%作为项目启动资金；项目完成

验收并开始提供服务后，15 天内支付合同价款的 70%。

五、验收标准

（1）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，由采购人组织双方参与

方式对货物进行验收，须满足招标文件、投标响应及合同约定

相关要求，且须符合国家、行业规定的相关标准和国家质检要

求，一次性自行验收。

（2）货物供应渠道正规、稳定且质量有保证，检验手续合

法有效，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流程；

（3）对于验收不合格的产品应及时退回供应商，同时做好

相关记录。

附件：澄城县农业投入品信息化监管服务项目采购标的数

量和规格

澄城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

2026 年 2 月 2 日


